
加快工业领域清洁低碳氢应用实施方案

加快工业副产氢和可再生能源制氢等清洁低碳氢应用，

是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

是促进节能降碳、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路径。为落实《氢

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制定本实施方

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

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拓

展清洁低碳氢在工业领域应用场景为着力点，加强供需对

接，加快技术装备产品升级，促进产业链融通发展，打造产

业转型升级的新增长点，形成新质生产力。

到 2027 年，工业领域清洁低碳氢应用装备支撑和技术

推广取得积极进展，清洁低碳氢在冶金、合成氨、合成甲醇、

炼化等行业实现规模化应用，在工业绿色微电网、船舶、航

空、轨道交通等领域实现示范应用，形成一批氢能交通、发

电、储能商业化应用模式。培育一批产业生态主导力强的龙

头企业和产业集聚区，以及专业水平高、服务能力强的系统



解决方案供应商，初步构建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

二、加快清洁低碳氢替代应用

（一）鼓励炼化行业加氢裂化、加氢精制，煤化工行业

气化等环节利用清洁低碳氢替代化石能源制氢。推动有色金

属行业氢还原制备金属粉末，半导体制造、清洗、封装和焊

接，医药行业催化加氢清洁低碳氢替代。

（二）开发低成本、高可靠、可离网运行的“光伏+储

能”技术及产品，不断提升制用低成本绿电的供给。

（三）在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提下，推动风电、光伏

发电等清洁能源富集地区的工业企业、工业园区有序建设

“制氢+用氢”一体化项目。

（四）推动可再生能源弱并网、离网制氢新模式发展，

探索工业余热与高温电解制氢耦合利用、海上风电制氢等新

途径。

（五）研发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制氢设施、用氢负荷的自

适应、自调节系统，提升风光功率预测、耦合调度及排产等

智能控制技术水平。

（六）因地制宜推进焦炉煤气、氯碱尾气、丙烷脱氢、

乙烷裂解脱氢等工业副产氢规模化提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

对化石能源制氢设施加装碳捕集利用装置。

三、有序提升氢冶金应用水平

（七）加快氢基直接还原竖炉、纯氢竖炉、流化床直接

还原炉、氢基熔融还原炉等氢冶金装置研发，突破还原炉内



衬耐火材料、富氢喷枪等关键材料和核心零部件，以及氢冶

金控制机理模型、数字化智能化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

（八）鼓励钢铁企业充分利用焦炉煤气、化工副产氢等

氢源，逐步提升可再生能源制氢的利用比例。

（九）推进高炉富氢冶炼，以氢气替代焦炭、煤粉，开

发炉内氢气高效安全喷吹系统，提升氢气利用效率、降低固

体燃料比例。

（十）推进氢基竖炉、流化床直接还原炼铁等技术应用，

突破铁精矿高效提铁降硅选矿、顶煤气二氧化碳脱除提质等

关键技术。

（十一）推进氢基熔融还原炼铁技术研发与中试验证，

探索适用于低品位、共伴生铁矿石的氢冶金技术路径。

（十二）推进纯氢冶金，发展纯氢还原零碳高纯材料，

开展“绿电—绿氢—纯氢冶金”上下游产业链示范。

四、大力发展氢碳耦合制绿色甲醇

（十三）开发清洁低碳氢与碳捕集、生物质等耦合制备

绿色甲醇工艺技术，研发高活性、高选择性、高稳定性二氧

化碳加氢制甲醇催化剂、二氧化碳吸附捕获剂等核心材料，

低能耗烟气碳捕集等关键技术，以及甲醇合成高效反应器、

生物质高效气化炉等工艺装置。

（十四）推进醇制油、费托合成、油脂加氢、二氧化碳

加氢合成燃料等可持续航空燃料技术路线多元化发展。

（十五）鼓励燃料炼制企业、废弃油脂回收利用企业、



生物质开发利用企业、航空运输企业、科研院所等联合进行

可持续航空燃料技术研发和示范项目建设。

（十六）推进绿色甲醇示范项目建设，提高碳转化率和

甲醇选择性，严禁以绿色甲醇名义违规建设不符合产业政策

的煤制甲醇项目。

五、积极推动氢氮耦合制绿色合成氨

（十七）开发合成氨柔性生产工艺，研发高效低成本催

化剂、高温高压自控阀门等关键材料和核心零部件，探索低

温低压、近常压合成氨新工艺，提升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波动

的适应性。

（十八）鼓励能源企业、化工企业、船舶运输企业、船

舶制造企业等联合推进绿色合成氨示范项目建设，推动规模

化风光离网制氢、合成氨工艺流程柔性调度控制、“电—氢

—氨”全系统协同控制等应用。

（十九）探索推进绿氨小型化、分布式制取和应用，开

发小型撬装式、模块化生产装置，实现可再生能源制“氢—

氨—肥”并就地消纳。

六、加快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

（二十）开发大功率、高效率、长寿命燃料电池，高效

率氢（氨）内燃机，以及高压力等级、高储氢密度车载储氢

装置。

（二十一）鼓励燃料电池汽车示范项目就近利用高品质

工业副产氢和可再生能源制氢，推动建设基于分布式可再生



能源的制氢加氢一体站。

（二十二）支持有条件的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统筹推

进“区对区”氢能物流干线和沿线加氢基础设施建设，在钢

厂物流、矿山基地、工业园区、港口码头等场景开展燃料电

池汽车规模化应用，形成完整、可靠、大流量的氢能物流网

络。

（二十三）高质量推进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建设，

加快车辆推广和氢能供给体系建设，推动氢燃料电池汽车产

业链技术、产品迭代开发应用。

（二十四）持续推进“氢进万家”示范工程，开展氢能

车辆、机电装备、综合供能在高速公路、港口和工业园区等

多场景应用，科学评估氢能应用试点效果，有序扩大示范范

围。

七、稳步发展氢动力船舶、航空、轨道交通装备

（二十五）加快氢燃料船用发动机等核心技术研发，推

动氢燃料动力船舶船型研发和试点，按照不同场景需求打造

标准化、系列化船型。

（二十六）支持开发中高速氢燃料电池动车组以及站场

调车和重载机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城郊通勤、景区旅游、

机场专线等场景以及城际高速铁路应用氢能轨道交通装备。

（二十七）积极布局氢能航空关键技术研发，推进氢燃

料电池与氢内燃机、氢涡轮等动力装置理论研究与技术验

证。



八、探索发展氢电融合工业绿色微电网

（二十八）鼓励工业企业、工业园区、数据中心联合能

源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探索氢电融合的工业绿色微电网，加快

推进风电、光伏发电、可再生能源制氢、多元储氢、燃料电

池发电/热电联供、智慧能源管控等一体化系统开发运行，实

现区域资源统筹优化利用。

（二十九）推广应用高效兆瓦级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百千瓦级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等发电/热电联供系统。

（三十）探索在工业园区内将工业副产氢就近用于燃料

电池发电/热电联供等。

九、加大保障支持力度

充分发挥氢能产业发展部际协调机制作用，加强部门协

同，统筹资金、项目、政策、标准等要素资源。对符合条件

的氢冶金等低碳前沿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给予产能延期置

换政策支持。研究建立可再生能源发电就近消纳机制。鼓励

各地制定可再生能源电力制氢支持政策，鼓励可再生能源制

氢项目参与电力市场，通过削峰填谷等措施降低制氢成本。

研究将符合条件的氢能重大技术装备和材料纳入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重点新材料应用示

范指导目录。支持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等组建创新联合体

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建设氢能领域科技创新平台、中试验证

平台、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等。各地方创新管理模式，

制氢加氢一体站不再限制于化工园区。



制定实施水电解制氢装备制造行业规范条件，发布符合

规范条件企业名单。培育氢能领域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一批氢能产业

先进制造业集群和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制定清洁低

碳氢认定、多元化应用等标准，推动相关产品碳足迹国际标

准规则互认。


